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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广东省有机过氧化物使用安全技术规范》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本标准由深圳市壹硅助理化学材料有限公司提出立项，

由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本标准

主要参编单位：深圳市壹硅助理化学材料有限公司、深圳市

正信智慧安全服务有限公司、诺诚（深圳）安全科技有限公

司、江门市加滢精细化工有限公司、清远市美亨新材料科技

有限公司等。

二、标准制定工作的目的和意义

在高分子材料领域，有机过氧化物主要用做自由基聚合

的引发剂、接枝反应的引发剂、橡胶和塑料的交联剂、不饱

和聚酯的固化剂以及纺丝级聚丙烯制备中的分子量及分子

量分布调节剂。在一些高分子材料制品行业中，由于对有机

过氧化物（5.2 类危险化学品）不甚了解，所以在有机过氧

化物的使用、储存、废处等环节容易产生较多安全隐患问题，

发生过很多或大或小的安全事故。

通过制定《广东省有机过氧化物使用安全技术规范》团

体标准，规范有机过氧化物在使用、储存、废处等环节的各

种操作行为，强化全链条安全监管，实现有机过氧化物全生

命周期的溯源管理，在储存、使用等过程中实现自动预警自

动控温，对减少行业安全风险，保障有机过氧化物应用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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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健康安全发展，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。

三、标准制定的原则

（一）标准制定符合国家目前相关的法律、法规及标准

要求；

（二）标准名称、术语和定义等符合有机过氧化物行业

相关实际情况；

（三）产品类别的划分基本覆盖目前产品种类；

（四）依据了国家最新相关标准，满足科学性及适用性；

（五）标准中相关安全指标与目前国家危险化学品相关

安全标准保持一致。

四、标准制定工作过程

（一）项目预研

深圳市壹硅助理化学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0 年开始标准

的研究工作，对国内外的标准文献情况进行了研究了解。目

前，国内外都没有专门关于有机过氧化物使用等方面的安全

技术规范标准。

（二）标准立项

深圳市壹硅助理化学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8 月向广

东省安全生产协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立项申请，并

获得立项。

五、标准主要内容制定依据

（一）一般性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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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机过氧化物在正常温度或高温下容易放热分解。分解

可因受热、与杂质(如酸、重金属化合物、胺)接触、摩擦或

碰撞而引起。分解速度随着温度增加，并随有机过氧化物配

制品而不同。分解可能产生有害或易燃气体或蒸气。某些有

机过氧化物在运输时应控制温度。有些有机过氧化物可能发

生爆炸性分解，特别是在封闭条件下，这一特性可通过添加

稀释剂或使用适当的容器加以改变。许多有机过氧化物燃烧

猛烈，属于 5.2 类危险化学品。

有机过氧化物分类及品名表见 GB 28644.3。

有机过氧化物的分类程序见 GB 21178。

（二）规范性说明

本标准编写格式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

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进行编写。

（三）合理性说明

在制定标准过程中，考虑到有机过氧化物使用单位分散、

量小，安全风险大的特点，本标准在法律法规及国家、行业

标准没有针对性安全与应急具体规定的情况下，总结有机过

氧化物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使用、废处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经

验，提出相应的具体执行指标，可操作性强。

六、标准主要内容说明

（一）标准名称

本标准名称为《广东省有机过氧化物使用安全技术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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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》，为首次制定。

（二）适用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有机过氧化物使用和储存的安全技术要

求，列明了有机过氧化物具体品名。

本标准适用于有机过氧化物的使用和储存过程中的各

种作业行为。

（三）规范性引用文件说明

本标准根据需要，引用了必要的化学品、危险化学品、

有机过氧化物等相关的规范、事故管理、安全标识等国家及

行业标准（具体见标准文本第 2 章）。

（四）术语和定义

根据理解标准的需要，依照联合国《关于危险货物运输

的建议书·规章范本》规章范本确立的“关于有机过氧化物

及相关技术指标”的定义。

（五）有机过氧化物的危险特性

有机过氧化物是可发生放热、自加速分解、热不稳定的

物质或混合物。此外，它们可具有一种或多种下列性质：a）

易爆炸分解；b）快速燃烧；c）对撞击或摩擦敏感；d）与

其他物质发生危险反应。

（六）有机过氧化物的分类

有机过氧化物按其危险性程度分为七种类型，从 A 型到

G 型。有机过氧化物分类及品名表见 GB 28644.3。有机过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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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物的分类程序见 GB 21178。有机过氧化物品名表都划定了

类属条目（联合国编号 3101 至 3120），并提供了相应的次

要危险性和有关运输信息的备注。

（七）有机过氧化物的使用要求

有机过氧化物使用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

制定并落实安全管理方案和措施，并对使用单位的使用安全

通则、培训、采购、安全信息沟通、标签、减敏、温度控制、

封闭控制、储存要求、使用单位储存要求、废弃物处置、污

染控制、急救措施、应急处置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求。

七、与国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

经会议论证，标准水平为国内领先。

八、标准实施后的作用和预期效果

通过本团体标准的实施，有助于规范省内有机过氧化物

的使用、储存、废处等环节的各种操作行为，强化全链条安

全监管，实现有机过氧化物全生命周期的溯源管理，储存使

用中自动预警和自动控温，减少行业安全风险，保障有机过

氧化物应用行业健康安全发展。

九、与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本标准依据目前有效的国家相关标准规定前提下制定，

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、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标准无

冲突。

十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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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，暂无重大分歧意见。

十一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本标准发布后，建议团体内有机过氧化物使用单位采纳

并认真应用，促进行业进步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。通过省

安全生产协会与各地相关行业协会宣贯标准内容，开展推广

应用试点单位，使业内充分了解和应用该标准。

标准起草工作组

2020 年 11 月 10 日


